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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2屆第 4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12日（星期一）14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游主任委員建華                         記錄：邵沛怡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陸、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納入集中支付評估報告：(略) 

(詳見手冊頁 135至 167) 

柒、業務報告：略。 

一、 委員詢問或建議： 

（一） 林佳靜委員： 

1. 因社會局服務方案很多，今日僅審查至第 3季，執行率偏低部分，委

員一定會關切。一般公彩執行率偏低有幾個狀況：優先使用中央預算、

優先使用公務預算及核銷未及，若有其他狀況，請主管單位一定要提

出，以利審查。 

2.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在社福考核分數頗高，剛剛有單位在報告時亦承諾

第 4季執行率會達 80%，然我們上次之所以沒有 100分，就是因為執行

率，第二個原因是創新。家防中心有提到幾個方案可創新加分，雖今

年度已來不及，但此可為 108年度之加分策略。另請各業務單位，站

在社福考核的立場，執行率部分可再加油一下，特別是第 4季尚有時

間可做。 

（二） 周麗華委員： 

1. 有些方案執行率低，是因為先運用公務預算；有些執行率高，則是因

為先運用公彩盈餘基金，請問優先運用公務預算或公彩盈餘基金之原

則為何？一般來說基金較可延續下去，所以大部分的原則是先用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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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才使用公彩盈餘基金，然有些方案卻顛倒，請問是否有相關之

原則性規範？ 

2. 各業務單位執行服務方案皆十分辛苦，建議可透過宣傳讓大眾認識。

手冊 100頁項次 2「社福媒體行銷」，雖預算編列少，亦不易執行，然

運用媒體露出、廣播電台和網路媒體，經費是運用在哪？因露出是在

辦活動及任何時候皆可以，這邊的媒體行銷是由綜合企劃科執行的才

算？或是整合各科室對媒體部分的成果？在媒體露出部分，現今網路

非常發達，網路露出是很容易的，故露出 40則、數 10則的部份，好

像有點少，請綜合企劃科說明經費用途為何？統計數字如何計算？像

106年露出場次少，受益人次多；107年露出場次多，受益人次卻少，

此部分亦請說明。 

（三） 李委員榮崇： 

1. 手冊 19頁項次 4「委託辦理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計畫」107年度至今

執行率僅有 0.34%，請人團科說明執行率至年底能否提升？  

2. 因應高齡人口趨勢，老化服務方案逐年遞增，預算亦增加，但應注意

預算編列及執行成效。另在新增方案部分，1、2年內應評估執行成效，

並控管預算及與決算，例如：手冊 28頁項次 11「推展行動式老人文康

休閒巡迴服務所需相關費用」，105-108年預算編列變化大，且執行率

落差大；另手冊 33頁項次 22「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志願服務隊

觀摩參訪等費用」107年執行率至目前為止僅有 25.21%，然到 108年

欲擴編超過 1倍的經費，建議預算及決算之控管應特別注意。 

3. 手冊 38頁項次 1「身心障礙小型復康巴士」105年度起，近 3年執行

率皆未達 100%，然預算編列卻不斷增加，每年執行率未達 100%卻不斷

增編預算是否有其必要性？請承辦單位說明。 

4. 因老人福利科編列許多老化服務方案，建議身心障礙福利科亦可針對

身心障礙機構服務對象之老化需求，因身障機構之服務對象有許多皆

沒有家庭照顧且為雙老家庭，等其年老，不論在轉介或各方面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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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很大之需求，是否可編列預算補助老化服務之設備器材、教育訓

練及老化服務，身心障礙的老化服務方面應可加強。 

5. 手冊 69頁「強化偏鄉早期療育觀念及深根早療在地化發展」服務非常

好，此有設置新屋、大溪、平鎮、還有復興區之據點，執行成效如何？

對於偏鄉地區之早療服務，例如：社工較難聘請、原鄉地區早療家長

之觀念，執行成效如何？另執行方案之方式與平地有何不同？相同之

經費在偏鄉地區能否達到效益？ 

6. 家防中心明年部分項目增列大量經費，例如手冊 94頁項次 37「辦理性

侵害關懷暨支持性服務方案等相關經費」、項次 38「辦理婦女保護個案

緊急安置費、安置處所等相關費用」、項次 39「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

人各項補助」，皆為明年新增案且編列大量經費，前述方案與現有之方

案及資源是否有重疊？方案內容請家防中心說明。 

7. 報導指出毒癮人口逐漸增加，請問桃園市毒癮人口，特別是青少年，

佔全國比例為多少？是否有逐年增加或減少？衛生局在此方面有哪些

防治計畫？效益如何？ 

（四） 鄭委員紹可： 

1. 手冊 69頁「季報表」為公彩各支出項目，然各科室報告中，好像並非

所有支出皆在報告裡，檢視前次會議資料，可發現在這 2次的報告中，

有些資料並未放入會議手冊，建議只要有運用公彩運用支出就應在報

告中呈現。 

2. 有些項目預算擴增比較多，建議在擴增較多經費時，應詳細說明，例

如：手冊 30頁項次 18「補助團體辦理『樂智學堂』、『認知休憩站』、

失智症及老人福利活動或方案等費用」及手冊 33頁項次 22「補助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志願服務隊觀摩參訪等費用」預算擴編較多，但說

明卻非常少，建議把說明寫詳細一點，以便委員知道擴增預算之用意

為何。 

3. 在宣傳部分，手冊 98頁項次 1「社福桃花源季刊」，這個宣傳很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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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下次會議可提供幾本予委員參閱，讓委員知道季刊內容及宣傳狀況。 

4. 上一期有審預算並通過，然現在有些預算增加，與前次不同，在增加

較多部分，建議多補充說明。例如：33頁項次 22「補助社區關懷據點

辦理志願服務觀摩參訪費用」，前次會議資料顯示 108年移編至公務預

算，本次會議資料卻編列 3000多萬，資料若有一致性較有利於委員審

查。 

5. 建議針對預算增加比較多的部分，是否可在下次會議中進行較詳細之

報告，以利委員瞭解其效益。 

（五） 江委員朝雄： 

1. 手冊 98頁項次 1「社福桃花源季刊」可提供社區或里辦公處，只在單

點或圖書館無法落實到每個家庭，是否可調整方向，因里幹事皆有機

車，若能協助加裝小蜜蜂，讓其可以協助宣導，像是較偏鄉地區可提

供創新服務行動式宣導，宣導社會福利、活動方案之效果會較佳，建

議透過加強行動式宣導，提供創新服務。 

（六） 邱委員創能： 

1. 如業務超支預算，說明處會註明「依實際業務需求辦理調整容納核銷

支應」，請問調整容納之項目，是從那些項目項下支出？若以會計之方

法，應敘明從哪一個會計科目項下調整過來，不應僅註明調整容納。 

2. 手冊中之受益人(次)計算方式有人數和人次，每次辦活動大都是以人

次計算，然實際上，例如：手冊 26頁項次 5「重陽金婚禮讚表揚活動」，

表揚人應為固定，但計算方式卻為人次。雖為小細節，但報告時單位

應注意人數或人次的運用。 

3. 最近疫苗發生問題，但並未發現後續有說明那些疫苗之情形？在報導

出來後，許多民眾皆不敢去打疫苗，請問衛生局如何因應？ 

（七） 何委員麗梅： 

1. 手冊 70頁「拓展建置多元兒少安置資源」，因現在家庭問題多元，在

多元兒少安置部分，是否有納入身障兒童？或是規劃一個身障兒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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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置的處所。 

2. 幼托整合後，幼兒機構慢慢縮減，家長會選擇到私立或公立幼兒園，

相對在教育資源的巡迴輔導，會以私立教育單位為主，在專業團隊、

療育復健的相關規劃是有的，但在量及部分私立幼兒園對身心障礙專

業團隊的認知較不清楚，請問這該哪個處室負責？因為教育與療育是

不一樣的，是否可能有一個療育復健的團隊，運用公彩基金，提供公、

私立幼兒園的孩子服務，不要在早療上弱化，建議是否能運用公彩基

金提供此類型之服務？ 

3. 前次會議有提到，警察局與教育局辦理之活動是否有重疊？前面身障

科有提到教育局有自己的體系進行轉銜服務，然公彩預算應以整個市

府來看，建議教育局應列席，以瞭解本市進行的一些服務，如前面提

到的幼兒療育計畫，衛生局可否協助至教育局溝通？因幼托整合後，

一開始療育皆沒做得很完整，便進入私立幼兒園，但家長並不是那麼

清楚未來規劃，此部分不該因此弱化，故是否能運用公彩基金來提供

此服務？建議未來不論教育局能否申請經費，皆可列席會議，以清楚

瞭解其他局處之服務內容。 

二、 業務單位回應： 

（一） 社會局： 

1. 人民團體科： 

針對手冊 19頁項次 4「委託辦理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計畫」之執行

率，107年度編列預算 352萬元，主要分為 4大委託案，第 4季會陸

續進行核銷，預計執行率會達到 80%。明年標案會增加分季撥款之要

求，以使執行率不會在第 3季結束後仍較低。 

2. 老人福利科：  

(1) 手冊 28頁項次 11「推展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所需相關

費用」，106年度經費編列較多，當時整體針對預算執行進行考

量，因此並非所有的方案之執行皆如同編概算時之規劃，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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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低，但今年已陸續進行核銷。108年度因有增加數位能力之

創新方案，考量社區據點之志工在數位及操作各項系統之能力上

可能沒有像一般青年那麼好，希望可以透過一些新增的服務方案

以提升中高齡志工數位能力之運用，故增編預算。 

(2) 手冊 30頁項次 18「補助團體辦理『樂智學堂』、『認知休憩站』、

失智症及老人福利活動或方案等費用」，在 108年度新增休憩站

之補助，補助數量會提升，未來在說明部分會再詳細註明。 

(3) 手冊 33頁項次 22「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志願服務隊觀摩

參訪等費用」，今年執行率預計可達到 80%左右，目前陸續進行核

銷。108年度除觀摩參訪外，亦放入據點多元活動，例如：老少

共學、健康促進等多元創新方案的補助，故經費增加。 

(4) 未來在經費控管及成效評估部分，老人福利科會落實，例如部分

方案推動 2、3年後，針對其推動成效與執行進行評估，以利往

後方向上的調整和檢討。 

3. 身心障礙福利科： 

(1) 有關手冊 38頁項次 1「身心障礙小型復康巴士」之執行率，在編

列預算時，會預估該年度車輛之擴增數量，先行進行預算編列。

今年度在增車部分，5月、8月、10月皆各增 1部，增車時間亦

會影響經費使用狀況。另復康巴士訂有績效指標，若廠商經業務

績效檢視後，未達績效，會有扣款機制，今年度至 8月執行率為

53.5%，除增車時間點外，另廠商扣款部分也是影響原因，目前

預估年底執行率可達 87%左右。考量民眾之乘車需求，故在增車

數量上會有寬估，但實際增車速度會長期關注車輛使用狀況，再

決定增車之時間點，故會有變數。因現在車輛很多，當有一些變

化時，影響程度就會較明顯，此部分會陸續進行改進。 

(2) 關於身障是否能針對老化需求進行設施設備或所需項目之補助部

分，這幾年中央一直在推動身障機構老化專區設置補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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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目前有 3家中央立案的身障機構，26家桃園市在地立案的

機構，目前為止老化專區受制於空間部分，提出申請之部分較

少。從去年開始到今年亦一直針對機構老化服務模式進行研討，

並預計於本月 15日針對明年度的機構老化服務準備進行討論，

在此討論會上，除針對培訓之外，亦可針對硬體改善補助提出相

關建議。 

(3) 有關身障安置處所有時不足之部分，桃園市目前有 26家機構，扣

除 3家有提供日間服務，目前床位入住率約在 86%左右，亦即 24

小時住宿機構，尚未滿床。有些行為較困難之個案，可能機構在

評估收案面，會有些考量；另針對 7歲或 15歲以下之身障兒童

安置需求，較聚焦在保護性的身障兒童，前述部份在身障機構安

置上的確較難滿足。在桃園市的館舍盤點會議上，亦向市長提出

此需求，目前市長有初步允諾一個位於新屋營區內之保留空間，

未來若在此興建身障服務機構，針對情緒或行為較困難之個案，

或是保護性的身障兒童個案來進行安置。 

(4) 有關委員建議幼兒園之早期療育巡迴，可運用公彩基金增加頻率

部分，會後可請教育局補充書面意見。另近年中央對公益彩券基

金適用項目較嚴謹，此部分是否適用公彩基金以作為補充，可向

中央進行函釋。另此會議教育局未出席，其對身障兒童在教育權

部分確有其關聯性，建議可提列此提案至身權會。 

4.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1) 有關早期療育針對偏鄉在地化發展，有向中央申請補助的是楊梅

新屋據點，是目前除四區早資中心以外的一個據點，於新屋提供

服務。此據點透過宣導，因為新屋、楊梅地區在交通上，家長較

不易來參加，主要由新據點透過各區宣導，希望可開發潛在個

案，與其他中心較為不同處做的是預防性工作。 

(2) 針對復興區等偏鄉地區，除早資中心通報轉介的個案之外，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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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行動親子車、衛生所之復健站來跟相關單位進行宣導和篩檢

的工作。 

(3) 針對身障兒童多元安置處所，在兒少機構裡面，機構當然會對身

障兒童照顧之專業能力較沒有自信，此部分除了透過轉知相關知

能在職訓練之外，亦在與中央開會的會議過程中進行討論，中央

明年會提供兒少機構有關於服務身障兒童相關需要的設備、輔

具、心理師、復健等專業人員之相關經費補助，兒少科今年也提

出了申請計畫。 

(4) 針對是否有額外的公彩基金可成立療育復健的巡迴團隊人員，以

服務公、私立幼兒園，目前較算是教育局業管部分，再請教育局

協助回應。 

5. 綜合企劃科： 

(1) 有關「社福媒體行銷」經費用途與統計方式，自 106年度綜合企

劃科成立後，由綜合企劃科統籌對外各項重大政策的媒體行銷與

規劃，故在經費運用上主要是運用於各項媒體通路的廣告費用，

在 106-107年度，各項露出則數皆有明顯提高，未來將更細緻的

呈現各項通路的統計方式。 

(2) 有關社福桃花源是否能請里辦公室加掛小蜜蜂，擴大宣傳效益，

此部分將利用各項會議平台與里長進行討論，研議辦理可行性。 

(3) 會後可提供今年 3季的社福桃花源季刊提供委員參閱。 

6.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針對 94頁項次 36-39內容，因項次 35-40皆為 108年度新增項目，

主要為參考 108年度公益彩券盈餘中央衛福部之建議支用例示表

內容來進行編列，主要是參考考核指標第 11項增進社會福利，

屬於加分之項目，故針對公務預算及公彩預算經費進行調整，把

部分移動公務預算，把加分項目移到公彩預算進行編列。其中服

務項目除因應社安網以外，大部分亦針對家庭工作，或被害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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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要之庇護安置與服務項目，包含心理輔導醫療、訴訟費用的

補助情形來進行編列。 

7. 會計室： 

(1) 有關調整容納部分，依照附屬單位執行要點，預算編列不足或未

編列時，他科目有剩餘，優先可以調整容納，或在經常門可以編

入決算，在資本門可以補辦預算。本局業務科若遇到預算編列不

足，會優先簽辦調整容納，先簽奉基金主持人，即局長核准，便

在簽案上敘明由哪一個會計科目調整到哪一個會計科目，並編製

調整容納表。未來請業務科在報告上註明由哪一個科目調整容納

至哪一個科目。 

(2) 有關優先使用公務預算或公彩盈餘基金之原則問題，原則上尊重

業務科簽辦支用之方向，會計室並未硬性規定業務科之支應順

序。 

(3) 有關影響執行率之原因，除委員提到之三種狀況外，亦會因為申

請案是核實支付，此部分業務科無法控管，亦會影響執行率。 

(4) 每年各科編列預算可能會受到額度限制，故在初編 108年度預算

時，會給各科一個額度，因此有時落差會較大是因為受限於累積

剩餘還有多少，各科額度可能會下降，因預算編列不能超過累積

剩餘。另 108年度編列差異大亦與監察院糾正有關，其認為公彩

應運用在委辦案，而一些例行性，例如：出席費、雜支等屬於辦

公事務例行性的，就改編列於公務預算，故今年在預算編列上有

很大的調整。再加上配合創新與社家署之列支表進行大幅調整，

故 108年預算編列差異大。 

（二） 衛生局： 

1. 針對少年毒癮部分，這類個案需經過 113通報，故衛生局在此部分之

資訊並無全貌，亦需請教兒少科，會較為精準。衛生局針對這些兒少

個案提供 3大服務，如學校或地院轉介施用毒品的孩子轉介至毒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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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後，會進行後續之追蹤輔導，除毒防中心外，同時法院、地院及少

年隊等皆有相關資源可協助個案，衛生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是

學校有施用毒品的孩子時，在學校向衛生局申請後，會派心理師到校

提供相關服務，一個孩子會有一段期程的到校治療服務。第三是與少

年法院合作之部分，針對少年法庭有施用毒品之孩子，我們有請心理

師到法院進行駐點之服務，原則上是每週 2次，每次 3小時，目前一

直有在持續執行，來幫助這些孩子進行心理輔導。此外亦有運用公務

預算來和桃療或是居善醫院等相關單位進行合作，針對青少年用藥到

醫院有相關補助，此部分是衛生局針對青少年用藥之處理方式。 

2. 疫苗今年為 2個單一事件，目前就疾病管制屬部分疫苗看起來基本上

是安全的，一個是成人，另一個是小孩的，但目前針對不同對象進行

施打時，還有疫苗調控部分，目前社區裡面正在進行疫苗校園的調控，

基本上疫苗是安全的。針對民眾不敢去打疫苗，已有發新聞稿來進行

澄清，雖有可能被誤會為何原本安排的疫苗場次停下來了，但那其實

是因為疫苗調控的關係，因為疫苗是分批下貨，現在還沒下貨。 

（三） 警察局： 

1. 有關警察局與教育局業務上的關係，是相輔相成、息息相關的。但在

警察局重點業務中，僅有「青出於籃體技營高關懷活動」在承辦之前

會請教育局列席，因活動有關老師、教練、老師差假、出差經費、及

各校經費的核銷會經過教育局，故此部分會請教育局列席活動之籌備

會議，另其他活動，如：寒、暑假青少年活動、職涯探索等，會直接

與重點學校及學生進行窗口上的聯繫，故在業務上僅有一項與教育局

有直接關聯。 

三、決定： 

（一） 依照公彩社福考核，執行率需達 95%以上才有機會是特優，去年執

行率平均約為 85%，各機關在預算過程中應重視執行率，若執行率

未達標準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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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往後各單位於第 2次公彩管理委員會，因接近年底，若執行率低於

60%，請於書面資料敘明原因。 

（三） 預算編列如有大量增編預算、預算金額大幅變動等情形，亦請於書

面資料呈現，並敘明原因，以利委員審查。 

（四） 會議資料內容與前次不一致，例如：預算調配，請說明原因，以利

委員清楚變動之原因。 

（五） 有關成果計算單位未來請統一使用人次呈現。 

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30分) 

 

 

 

 

 


